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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牵头单位 重点任务 配合单位 

1 省残联 推动各有关方面共同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 
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省卫生计生委等部门 

2 省民政厅 

指导各市落实医疗救助政策、临时救助政策等。 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省残联 

支持有资质的儿童福利机构在做好机构内孤残儿童服务的同

时，为社会残疾儿童提供康复训练等服务。 
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 

3 省残联 

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个性化适配，重点普及助听器、助视器、

假肢等残疾儿童使用的辅助器具。开展辅助器具回收再利用等

社区服务，就近满足残疾儿童短期及应急辅助器具需求。 

 

4 省财政厅 

优化和调整支持结构，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做好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工作。配合省残联制定残疾儿童救助项目实施方案；

审核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并下拨资金；配合省残联对资金使

用情况、项目完成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根据全省项目需

要安排必要的经费，保证项目需求筛查、检查指导等工作

顺利开展。督导市级财政部门实施相关工作。 

省残联、省民政厅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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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对于困难的重病、重残儿童和残疾孤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和大病保险给予适当倾斜，按规定及时纳入医疗救助。按照

国家规定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项目的医保政策，做好医

疗费用结算工作。联合卫生部门设计残疾儿童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诊疗服务项目。 

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

省残联 

6 省教育厅 

支持特殊教育学校、取得办园许可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和有教

育资质的儿童福利机构开展特殊教育。 
省民政厅、省残联 

逐步完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为康复后的残疾儿

童进入普通小学或幼儿园就读提供支持保障；鼓励省内高校开

设康复相关专业，形成康复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晋升的良性运行

机制。 

省残联 

7 省卫生计生委 
组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残疾儿童定点医疗康复机构开展残疾

儿童医疗康复服务。 
省残联 

8 省物价局 
做好新增医疗康复服务项目价格制定工作，科学合理制定

调整康复医疗服务价格，加强价格监管。 

省残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卫生计生委 

9 省网信办 

省文明办 

加强网上宣传和社会宣传，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相关政策解

读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残疾预防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宣传活

动，强化全社会保护关爱残疾儿童权益意识，强化家庭履责的

法律意识和政府主导、全民助残意识。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民政厅、省残联、

省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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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省残联 

负责制定年度推进计划，组织项目实施并会同省财政等部

门，组织有关人员和康复技术专家，检查监督各市和各定

点康复机构项目执行进度和质量。做好项目申报、数据统

计、检查验收、资金规范使用督导工作。依托残疾人康复设

施加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加强和完善残疾儿童康复设施建设

和康复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培养。 

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卫生计生委 

11 省审计厅 

省财政厅 
加强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省卫生计生委、省残联 

12 省残联 推动建设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务管理综合信息平台。 

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妇联、省教育

厅、省卫生计生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 

13 省残联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综合评估、诚信评价、失信行为联合惩

戒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加强监督管理，加强风险防控、及

时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和安全责任事故。 

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卫

生计生委、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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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辽宁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项目补助标准明细表 

 

序

号 

项

目 

类

别 

项 目 内 容 

参考补助 

标    准 

（元） 

服务特定 

人    群 
服务机构 资金来源 

 

1 

儿

童 

手

术

类 

人工晶体（白内障复明） 100 元/人/年 各类残疾儿童 定点医院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人工耳蜗植入产品 100000(一次性补助）

重度听障儿童 

购买服务或定额

补助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12000（一次性补助）     定点医院 

肢体矫治手术 12000（一次性补助） 肢体残疾儿童 定点医院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视力矫治手术 12000（一次性补助） 视力残疾儿童 定点医院 

脊柱裂手术 12000（一次性补助） 肢体残疾儿童 定点医院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唇腭裂手术 12000（一次性补助） 言语残疾儿童 定点医院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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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儿

童

康

复

训

练

类 

定向行走、斜、弱视矫治 12000（一次性补助） 视力残疾儿童 定点医院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人工耳蜗术后语言训练 14000（一次性补助） 听力残疾儿童 定点康复机构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佩戴助听器产品 
人均最高限额 5000 元

（一次性双耳补助）
听力残疾儿童 

购买服务或定额

补助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佩戴助听器语言训练 12000（一次性补助） 听力残疾儿童 定点康复机构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肢体康复训练 
12000 元/人/年 

（连续补助） 
肢体残疾儿童 定点康复机构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助行器配置 
1200 元/人 

（一次性补助） 
肢体残疾儿童 

定点康复机构或

辅助器具中心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智力儿童康复训练 
12000 元/人/年 

（连续补助） 
智力残疾儿童 定点康复机构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 
12000 元/人/年 

（连续补助） 
孤独症儿童 定点康复机构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儿童社区康复训练 500 元/人/年 
所有类别 

残疾儿童 

承担残疾人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和阳光家园等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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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儿

童

生

活

补

贴

类 

贫困残疾儿童在康复救

助期间本人和监护人交

通、租房等生活成本补助

20000 元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的重度听障儿童、

贫困重度唇腭裂手

术后需言语训练的

儿童（一次性补

助)。 

其他贫困重度脑

瘫、重度智力和孤

独症儿童的生活补

助由各市结合本地

实际制定具体补助

办法。 

 
中央财政补助、省、市、县

（市、区）财政预算 

    注：残疾儿童在省内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康复训练时间每年必须达到 6 个月以上，在其他定点康复医疗教育机构康复训

练时间每年必须达到 10 个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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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辽宁省残疾儿童基本康复辅助器具适配补助明细表 

 

项目类别 
项目 

内容 
名称 

单

位 

参考价格

（元） 
适用对象 

使

用

年

限 

实际 

价格

的% 

评估

级别
资金来源 

辅助器具类 
儿童少年装

饰性上肢 

腕离断假肢 例 5000 
适用于腕离断或前臂长残

肢的残疾儿童少年 
1 8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前臂假肢 例 5000 
适用于前臂截肢的残疾儿

童少年 
1 8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肘离断假肢 例 7000 

适用于肘离断或上臂残肢

过长、前臂极短残的残疾

儿童少年 

1 95%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上臂假肢 例 7000 
适用于上臂截肢的残疾儿

童少年 
1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肩部假肢 例 9000 
适用于肩离断或上臂残肢

过短的残疾儿童少年 
1 8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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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器具类 
儿童少年

下肢假肢 

赛姆假肢 例 3500 

适用于踝部截肢、赛姆截

肢或小腿残肢过长，经过

评估适合装配的残疾儿童

少年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小腿假肢 例 5000 
适用于小腿截肢，经评估

适合装配的残疾儿童少年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膝离断假肢 例 8000 

适用于膝关节离断、小腿

极短肢、大腿残肢过长，

经评估适合装配的残疾儿

童少年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辅助器具类 

儿童少年

下肢假肢 

大腿假肢 例 8000 

适用于大腿截肢者，经评

估适合装配的残疾儿童少

年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髋离断假肢 例 12000 
大腿极短的患者，髋离断

截肢的患者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儿童少年

矫形器 

足矫形器 例 320 
扁平足、高弓足、内外翻

足、糖尿病足、足弓部扭

伤受压迫，胫骨后肌腱疼

痛及前脚底疼痛等，经评

估适合装配的足部功能障

碍的残疾儿童少年 

1 100% 

县   

（市/

区）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矫形鞋 双 1400 1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腕手矫形器 例 700 

手部畸形、掌指关节不能

主动伸展、垂腕等残疾儿

童少年 

1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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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器具类 
儿童少年

矫形器 

脊柱矫形器 例 3000 
脊柱损伤或变形的残疾儿童少

年 
1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踝足矫形器 例 600 

伤病导致的足下垂、内外翻足、

踝关节无法控制等残疾儿童少

年 

1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支条式踝足 

矫形器 
例 1500 

伤病导致的足下垂、内外翻足、

踝关节无法控制等残疾儿童少

年 

1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辅助器具类 
儿童少年

矫形器 

膝踝足矫形器 例 3500 

适用于膝内翻、膝外翻、膝过

伸、屈膝肌无力、膝韧带损伤、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等疾病引起

的功能障碍，经过评估需要装

配的残疾儿童少年 

1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膝部矫形器 例 1200 

适用于膝内翻、膝外翻、膝过

伸、屈膝肌无力、膝韧带损伤、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等疾病引起

的功能障碍，经过评估需要装

配的残疾儿童少年 

1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髋矫形器 例 1600 

适用于痉挛型脑瘫、先天性髋

臼发育不良、髋关节内旋或外

旋、佩特兹病等引起的下肢功

能障碍，经过评估需要装配髋

矫形器的残疾儿童少年 

1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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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器具类 

 

儿童少年

辅具 

 

坐姿椅 台 1500 
适用于不能自行保持坐姿的残

疾儿童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儿童坐姿保持

装置 
件 1200 

适用于身体重度变形，一般坐

姿椅和轮椅无法提供支撑的肢

体残疾儿童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儿童轮椅 台 1500 
因脑瘫等原因需长时间借助轮

椅进行生活、活动的残疾儿童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儿童站立架 台 1200 

适用于肢体功能障碍，需借助

站立架保持站立姿势进行训练

的残疾儿童少年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儿童脑瘫专用

轮椅 
台 3000 

适用于脑瘫儿童等，障碍较重

不能独立行走的残疾儿童少年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儿童助行器 台 400 
适用于不能独立行走的残疾儿

童少年 
3 100% 

县   

（市/

区）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儿童助听器 台 5000 
适用于有残余听力残疾儿童少

年 
3 100% 市级 

中央财政补助、

省、市、县(市、

区）财政预算 

注：1.参考价格为指导性定价； 

    2.使用年限为产品的正常使用年限（假肢一栏中，假脚正常使用年限 1年）； 

    3.双侧上臂截肢者，一般在一侧装配肌电假肢，另一侧安装美容假肢。 

     


